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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全面推行容缺办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2020年2月28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各市、县、洋浦经济开发区税务局，各派出单位，局内各单位：�

　　为落实《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若干措施的通知》（

税总发[2020]14号）推行容缺办理的要求，便利纳税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办税，进一步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落实到位，决定从2020年3月2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

行容缺办理服务，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容缺办理内容�

　　容缺办理是指对纳税人、缴费人到办税服务厅办理涉税事宜，提供的相关资料不齐全但不影响实

质性审核的，经纳税人作出书面补正承诺后，可暂缓提交纸质资料，按正常程序为其办理。�

　　二、容缺办理范围�

　　容缺办理适用于海南省范围内，在税务系统中登记状态为“正常”的纳税人、缴费人，以及办理

部分个人业务的自然人（以下统称为“纳税人”）。当年存在未补正或逾期补正记录的纳税人，不再

进行容缺办理。�

　　三、容缺办理事项�

　　（一）疫情防控期间�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已进行实名信息采集的纳税人，所有涉税业务（包括即时办

结业务和限时办结业务）均可容缺办理。即时办结事项只要涉税表单填写齐全可由纳税人对涉税表单

进行签字确认办理，其余资料留存备查；限时办结事项纳税人只需现场签署《容缺办理承诺书》（详

见附件1），所缺资料可在疫情解除后15个工作日内补交（疫情解除时间以国家部署为准）。�

　　（二）疫情解除后�

　　疫情解除后按《容缺事项清单（试行）》（详见附件2）进行容缺办理，其中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

税务局仍可按《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税务局关于推行涉税事项“承诺制”容缺办理相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税务局公告2019年第7号）执行。�

　　办理清单内的即时办结事项，对已进行实名信息采集的纳税人，只要涉税表单填写齐全，可由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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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人对涉税表单进行签字确认办理业务，其余资料留存备查。办理清单内的限时办结事项，纳税人只

要主要资料齐全，现场签署《容缺办理承诺书》后即可办理业务，对不影响受理环节录入内容准确性

、完整性的次要资料可在5个工作日内补正。�

　　四、容缺办理资料补正及失信惩戒�

　　纳税人可采取上门报送、电子邮件或邮寄寄送方式补正资料。未按承诺时限报送资料的纳税人，

将撤销其申请容缺办理的业务事项，并将其纳入失信惩戒名单，在失信年度内不再为其提供容缺服务

，并在评定其年度纳税信用级别时，主管税务机关按“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办理有关事

项的（按次计算）”规定予以扣分（一次5分）。�

　　五、容缺办理相关要求�

　　省局将根据政策和业务变化适时调整容缺事项清单，在国家税务局总局海南省税务局门户网站、

“海南税务”微信公众号和办税服务厅公布。各市县局应结合本地情况，制定配套措施，做好容缺办

理的宣传告知和实施办理工作，确保容缺办理工作落细落实落地。对容缺办理的限时办结事项应登记

《容缺办理登记台账》，（详见附件3），详细记录资料补正情况，并妥善保管备查，每月汇总发布《

容缺办理失信纳税人名单》（详见附件4），作为年内不予容缺办理依据和年度纳税信用评价扣分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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